       一甲子的回憶與感言     會員證941 顏榮記
    自中央國民政府遷台不久之民國39年夏天初出社會至今已歷
一甲子的歲月，其間經歷滄桑感受良多，謹以此文供同業參考，並請不吝指教。
    39年夏天由省立高職校畢業，經台灣省政府舉辦之「就業考試」及格，分發於縣市政府下之鄉鎮區公所擔任基層公務員，支月薪70元及公糧糙米18公斤。但有部分幸運者分發至省級公務員或公營企業（如台電、台糖、台銀)機構即支薪200元（或以上)；兩者待遇相差數倍，同工不同酬，感受無量；因此兩年後再升學進修（感謝當時長官之鼓勵與栽培)。45年夏天畢業後入伍服役擔任空軍少尉工程官（第五期預備軍官)，惟第一至第四期預官服役一年，第六期以後則改為一年半，對此深感不滿卻也無奈。退伍後參加考試院「就業考試」及格，分發至經濟部所屬「水資源統一規畫委員會」（現已裁併)。
    一年後因家庭因素轉業至母校省立高職校任教，數年後再任教母校大學，至屆齡86年初退休；但又兼課至93年完全退休，專職建築師工作。
    本人在56年底申請加入「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57年初取得會員資格（屬台南市辦事處，當時分為甲、乙等建築師，及後不再分等)；60年建築師法修改為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全台唯一公會)。當年許仲川建築師主張建築師完成建築設計提出建造執照申請時應預收設計酬金，預繳至公會並提存於金融機構中，以保障建築師同業權益；爾後台北、高雄兩院轄市亦陸續成立公會，並一致採用預繳制度。100年建築師法重新修訂而有縣市建築師公會（全台有22個縣市建築師公會），並綜合成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100年五都升格後，台中縣、台南縣建築師公會仍存在至今，業務多所重疊，似應加考量。
    因擔任教職且從事建築師業務，因此有許多機會接觸政府官員；早期建管業務承辦人多未具建築師資格（甚有些是高職畢業學生）來辦理執照審核業務，實在不合情理；亦有遭無理刁難者，也只有無奈接受。
    擔任教職多年，因此出色學生不少，有中央部會首長、大學校長、國軍將領、縣市政府局處長，實令人安慰；在建築師同業中更是屢見不鮮。每當公會選舉公職時自稱「我是你學生」過來打招呼者甚多，或在「競圖」審查各項資料（常為專家學者或公會代表），更有不少尊稱「老師」前來問安打招呼，但是經常船過水無痕；想至如此，不覺莞爾。
    任職大專院校且有建築實務經驗，在學生寒暑假期間多次帶隊從事測量實務（如地形測量、定線測量、都市計畫測量、航空測量等），建築設計本業外亦從事法院及企業委託之鑑定案件。三十多年來教學相長編著數本教學書籍，如「房屋建築」、「土木製圖」、「圖學」、「土木施工法」、「基礎工程」、「施工管理」、「安全管理」、「施工估價」等工程教學用書或參考書刊，這些文字實為一生經驗之累積，期盼不至於虛度此生而小有安慰，期盼同業先進不吝指教。
    同為自由業，政府只在醫療行政上對於醫師有所管理，看診開藥注射則不需政府之許可，惟建築師執行業務受到政府層層管制，雖多年來已有所改進，願同業共同努力已臻完善。
    多年前日本阪神大地震災害遠大於台灣921大地震，前者對建築師未見究責，而台灣則有不少建築師遭起訴甚受牢災，個人期盼先進同業共同努力爭取「政府」與「建築師」間權責明文區分。政府建管業務承辦人員僅審核「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建物土地產權」、「土地界址」、「建築線」、「建蔽率」、「容積率」、「起造、設計、監造、承造四種法人」、「鑑定地界」、「建築物施工中查驗」等，其他均由設計建築師簽章負責，如「施工圖說」、「結構、消防、水電設計」、「基地地質調查」等，但部分應複委託專業技師及合格廠商檢驗設計並簽證。如此可縮短時程提高行政效率，亦可縮減建管單位人員編制（註：目前中央政府提出政府改造，擬減少部會編制；但據報載編制並未減少且高薪公務員反而增多)。
    60年代政府開放設立私立大專院校，而後又開放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台灣大學密度稱霸世界。近年台灣「少子化」嚴重呈現，多所大學面臨招不到學生致有關閉之慮（政府已考慮私立大學退場機制)，同時高級職業學校亦有招生問題，致影響建築師事務所員工（繪圖員、現場監工員等)短缺，雖有電腦協助，但缺乏專業的基層工務員總是無法進行一系列的工地實務。面對此一必然狀況，政府決策及我同業建築師是否已經考慮得當？近有我公會提出建築師事務所員工培訓計畫，值得吾人思考。
    向來建築師業務多集中北部大都會，尤其集中少數建築師，多數同業業務少，提出個人淺見是否可解決陳年問題：
    多年前台灣經濟繁榮，建築師公會多次組團旅遊觀光（或國內或國外)，數人或一二十人成行，數日至一週共同生活，彼此容易親近瞭解，業務上亦容易互動。目前各公會除年度會員大會外，尚有月例會或座談會，參加者互動不多；最明顯如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每月之會員座談會往往出席人數僅占會員數三分之一。或許業務忙碌，或許行動不便，也或許不夠關心公會會務，致多數會員間互動不佳而影響業務，值得領導者更用心經營公會。
    高齡化社會是目前整個台灣共同面臨的問題，全台高齡會員漸多亦是必然現象，先前省公會曾有「退休補助金」之機制，各地公會辦事處亦如此設計，但目前這個機制已經不得而知了，期盼市公會、全國公會極力替全國建築師同業爭取福利。
    今日社會貧富差距極大，一般普羅大眾為求三餐溫飽必須努力工作。願全體國民（政府、社會大眾、公會)共同努力改造社會，讓吾人子孫能在此安居樂業。
【後記】民國36年舉辦之國民大會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後俗稱萬年國會）。39年底台灣第一屆縣市長選舉，本人參與選務；當時規定第一、二輪選舉，第一輪未過半數選票時則進行第二輪；由第一輪前二名參選，高票者當選。高雄市長由澎湖回台之謝掙強先生首輪即當選。台南市則進行第二輪選舉後由首輪次高票的葉廷珪先生當選（葉市長當選台南市第一、三、五屆，此為台灣選舉史上異例）。
    以後台灣又陸續舉辦【縣市議員】、【鄉鎮區長選舉】，但不久區長改由市政府指派。早期選舉海報均在紅紙上書寫毛筆字，現早已成為歷史了。
